
武汉大学阿尔法罗密欧品牌四叶草奖学金 

评审办法（2022 版） 

 

 

为支持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激励在校医学生刻苦学习奋发

进取，阿尔法·罗密欧品牌自愿捐资在医学部设立“四叶草奖学金”。

参照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和我校学生奖学金评选有关文件精神，制定

本评选办法。 

一、评选原则：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

二、评选时间：每年 10月。 

三、评选范围：在校在籍的全日制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。 

四、奖项设置： 医学部成绩优异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

进行奖励，其中每年奖励本科生 10 名，金额 5000元/人；奖励研究

生 10名，金额 5000 元/人。 

五、评选条件 

1.热爱祖国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社会公德和学校各项规章

制度； 

2.在校期间勤奋学习，成绩优秀，综合素质较高，学年学业评价

位居年级（专业）前列，上学年无不及格课程； 

3.诚实守信，关心集体，乐于助人，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和文

体活动。 

六、评选程序 

1. 医学部符合学校优秀学生评审条件,学习成绩位列本测评单

位前 10%的本科生以及学位课成绩皆在 B 等级以上，科研能力显著，

发展潜力突出的研究生个人填报《武汉大学“阿尔法罗密欧品牌四

叶草奖学金”申请审核表》; 

2. 医学部各学院审核申报材料、评选确定推荐人选本科生、研

究生，并在学院网站上公示 3 个工作日，推荐名额见下表; 

 



单  位 本科生推荐名额 研究生推荐名额 

基础医学院 2 1 

公共卫生学院 1 1 

药学院 1 1 

护理学院 1 1 

第一临床学院 2 2 

第二临床学院 2 2 

口腔医学院 1 1 

医学研究院 / 1 

合计 10 10 

3. 医学部综合办公室汇总各学院推荐人选，根据评选条件进行

核查，对核查结果在医学部网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在公示期间接

受学生申诉或投诉; 

4.  医学部综合办公室上报“四叶草奖学金”评审委员会终审; 

 

七、本评选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 

八、本评选办法由武汉大学医学部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《武汉大学“阿尔法罗密欧品牌四叶草奖学金”申请审

核表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大学医学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0 月 14 日 


